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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制定名额分配基本方案，同时向公共卫生、中医等专业领域

适度倾斜（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）。 

2. 限额未使用完、有空余名额的单位，请于本通知发出一

周内反馈我处。 

（二）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和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

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可提名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位、可提

名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3位，因奖项提名要求较高，为确保符

合条件的项目均有提名机会，请各设区市各单位按照省科技厅

《通知》相关要求组织推荐。 

三、提名要求 

省科学技术奖由省科技厅负责组织管理，我委协助完成全省

医疗卫生机构的提名工作，被提名人选所在单位、被提名项目第

一完成单位对提交材料负有审核责任，应书面承诺已对提名材料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完成审核。请各地各单位严

格按照《通知》（自行至省科技厅官网下载）有关提名要求，建

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，规范提名程序，认真提名本地区、本单

位符合条件的优秀项目。对经我委提名的项目因形式审查不合格、

科研诚信审查或公示期被举报核实处理，导致次年我委提名限额

减少的设区市或者单位，将直接扣减次年提名限额。 

四、单位审核、公示制度及科研诚信承诺 

（一）提名材料审核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被提名人选所

在单位、被提名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对提名材料负有审核责任，重

点应对提名材料进行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审核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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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承诺审核结果，对审核不合格的项目或人选进行剔除和增补。

该项工作须于5月18日前完成。 

（二）被提名项目或人选第一完成单位内部公示。被提名

项目或人选第一完成单位的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、所有完成人

及完成单位、项目简介、主要知识产权目录、代表性论文论著目

录、推广应用情况等。公示时间为7个自然日。公示无异议或虽

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提名。该项工

作须于5月25日前完成。 

（三）严把科研诚信关。良好的科研诚信为此次提名的必备

条件，各提名人选所在单位、各提名项目第一完成单位须对提名

人选、提名项目完成人开展科研诚信审核，出具科研诚信承诺书

（格式见附件2）。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者或目前尚处于科研诚信

案件调查处理期的，不得参评。 

五、填报方式及材料报送 

（一）提名项目完成人须登录“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提名评审

系统”（https://kjj.jssti.cn）自行注册、完成在线填报，并于5月

15日17:00前提交。 

（二）纸质申报材料及提名项目汇总表、公示情况报告和单

位科研诚信承诺书须加盖单位公章，于5月25日17:00前由各市卫

健委和各相关单位汇总后报送我处。我处将会同相关处室共同对

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初步形式审查，对初步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项

目予以删除，并按规定进行公示，逾期视作放弃提名。 

申报材料报送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42号江苏省卫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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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省卫生健康委2022年度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名额 

分配表 

序号 设区市、单位名称 2022年度提名名额 

1 
南京市 

（不含南京鼓楼医院与南京市第一 
医院） 

11 

2 无锡市 8 

3 徐州市 4 

4 常州市 5 

5 苏州市 5 

6 南通市 4 

7 连云港市 2 

8 淮安市 2 

9 盐城市 2 

10 扬州市 4 

11 镇江市 3 

12 泰州市 2 

13 宿迁市 2 

14 
江苏省人民医院 
(含省妇幼保健院) 11 

15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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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南京鼓楼医院 8 

17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5 

18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5 

19 江苏省中医院 7 

20 东部战区总医院 6 

21 南京市第一医院 3 

22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 

23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4 

24 江苏省肿瘤医院 5 

25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 

26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1 

27 江苏省血液中心 1 

28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 

29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 

3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 

31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1 

32 东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

3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1 

34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1 

35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1 

36 
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
（省中西医结合医院） 4 

37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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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1 

39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2 

40 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1 

41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

小计 1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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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 

 

我单位将按照《省科技厅关于2022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提

名工作的通知》及《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2022年度省科学技术

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严格审核，确保2022年度省科学技术

奖提名项目相关材料真实、合规、有效。如发现被提名者有科研

诚信问题，我单位将配合调查，查实者将严肃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日期） 

 

 




